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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彰化聲暉協進會～～～重要訊息 
日期：104 年 12 月 14 日 

訊息一、「寶島好手」手語歌創意比賽~歡迎大家報名參加喔~ 

公視製播的「聽聽看」為國內唯一的身心障礙節目，至今已播出近二十年，

深受身心障礙朋友的喜愛與支持。節目將在明年播出滿八百集，提別企劃

舉辦「寶島好手」全國手語歌創意比賽，請各位踴躍報名參加，並轉知本

項訊息!相關訊息請上公視網站查詢 http://www.pts.org.tw/   

訊息二、升學資訊~  

105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日程表，相關資訊及簡章請至

下列網站查詢 http://140.115.182.66/index.asp 

105 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及相關資訊，請至下列網站查

詢 https://adapt.set.edu.tw/ 

訊息三、會員通訊錄將進行作業~會員朋友們電話、地址若有變更

者，煩請與本會聯繫，以利進行更正，感謝各位配合~  

訊息四、年刊文章徵稿~歡迎各位家長及子女們踴躍投稿，入選者

將獲得稿費 500 元，並刊登於本會年刊喔! 

訊息五、本會志工隊即日起進行招募~歡迎大家踴躍參與喔~簡章

請參閱後附文件~ 

訊息六、103 學年度獎學金即日起開放申請~請把握機會喔 ~  

為鼓勵及嘉勉及本會於課業或特殊才藝有傑出表現之聽障生，特設立獎學

金申請辦法，並感謝健勤工業有限公司贊助獎學金，請檢附以下資料，

經由理監事會議審核後，錄取者將公布在 105 年度年刊中，並於會員大會

中(預定於 105 年 3 月 13 日辦理)頒發獎學金、獎狀及進行表揚，錄取者請

於會員大會親自出席領取，若不克出席，請簽立委託書委由他人代為領取。 

 

若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各位與本會聯繫  聯絡人：會務心慈/社工千瑜/專案人員曉臻 

因會館為社區型建築，親洽本會會館會員，請按電鈴 0006 

聯絡電話：04-8361223‧傳真電話：04-8361224 

電子信箱：chdeaf@yahoo.com.tw 

本會網站：http://www.chsound.artcom.tw 

本會臉書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hanghuadeaf?fref=t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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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學年度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

聽障生獎學金申請辦法 
歡迎在課業或特殊才藝有傑出表現的聽障生檢附以下資料，經由理監事會議審

核後，錄取者將公布在 105 年度年刊中，並於會員大會中頒發獎學金、獎狀及

進行表揚。錄取者請於會員大會親自出席領取，若不克出席，請簽立委託書委

由他人代為領取。 

一、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105 年 1 月 31 日止。(以郵戳為憑) 

二、申請標準：(以提出的成績單作為申請標準依據，例如持國中成績，則申請

國中組、持高中成績則申請高中/職組) 

 國小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低於 60

分。 

 國中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低於 60

分。 

 高中/職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低於

60 分。 

 大專組(含大專院校、研究所及博士班)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70

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低於 60 分。 

 特殊才藝：參加縣級以上(含全國性比賽)，名次3名內。 

三、獎勵方式： 

 國小組：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800 元整，獎狀一紙。 

 國中組：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,000 元整，獎狀一紙。 

 高中/職組：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,200 元整，獎狀一紙。 

 大專組(含大專院校、研究所及博士班)：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,500

元整，獎狀一紙。 

 特殊才藝：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,200 元整，獎狀一紙。 

四、檢附資料： 

 申請書 1 份。 

 103學年度上、下學期(103年 8月 1日至104年 7月 31日)成績單（須

列明上、下學期各有關學科成績）影本 1份。特殊才藝請檢附獎狀影

本 1份。 

國一生請使用國小成績證明，高一生請使用國中成績證明，以此

類推。 

 戶口名簿影本 1份。 

 身障手冊影本 1份。 

五、送件方式：請備齊以上文件，於申請期限內以掛號郵寄至本會(510 彰化縣

員林市莒光路 745 巷 6 號)，逾時恕不受理(以郵戳為憑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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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 聽障生獎助金 

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

申請組別 

(請以提出的成績單

作為申請標準依

據，例如持國中成績

則申請國中組、持高

中成績則申請高中/

職組) 

國小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

低於 60 分。 

國中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

低於 60 分。 

高中/職組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

得低於 60 分。 

大專組(含大專院校、研究所及博士班)：103 學年度總成績平

均達 70 分以上，單科成績不得低於 60 分。 

特殊才藝：參加縣級以上(含全國性比賽)，名次 3名內。 

申請人姓名  會員姓名  

就讀學校  科系/年級  

聯絡電話 (日) (夜) (行動) 

通訊地址  

學科成績  操行成績  

自傳 

(請略述就學期間的

優劣事蹟) 

 

 

 

 

檢附證件 

申請書 1 份 

103 學年度上、下學期(103 年 8 月 1 日至 104 年 7 月 31 日)

成績單（須列明上、下學期各有關學科成績）影本 1份。特

殊才藝請檢附獎狀影本 1份。 

戶口名簿影本 1份。 

身障手冊影本 1份。 

委託書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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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，無法親赴領取社團

法人彰化縣聲暉協進會 103 學年度聽障生獎助金，特委託     

           先生（小姐）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）

代為辦理申請（領取），特此證明。 

 

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地址： 

 

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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